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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闫永明回国投案自首
潜逃海外15年 曾携2.5亿美元逃至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百名红通人员”中位列第五 现已退还巨额赃款缴纳罚金

12 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中国和新西兰两国
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潜逃海外 15 年之久的“百名
红通人员”排名第五的闫永明回国投案自首。 截
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 36 人。

追逃数据 >>
前十名“红通人员”
已有 4 人到案

“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
的第三天，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
赃的第一线就传来捷报， 潜逃
海外 14 年之久的戴学民被缉
捕归案，成为首个落网人员。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上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 9 月，我国已从 70 余个
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2210
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 363 人，
追赃 79.94 亿元。

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
员”已有 36 人落网。 根据中纪
委公布的百名红通名单显示，
前十名红通人员分别为杨秀
珠、李华波、乔建军、黄玉荣、闫
永明、肖建明、李向东、刘昌明、
胡玉兴、 裴建强等人。 10 人中
已有 4 人到案， 除本次到案的
第 5 号嫌犯闫永明外， 还包括
李华波、黄玉荣、裴建强等人。

36名到案人员半数涉贪
逃亡时间最长达18年

36 名到案“百名红通人员”
涉嫌的犯罪类型中， 有近半数
涉嫌贪污，另外还包括行贿、诈
骗和滥用职权等。

已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里， 潜逃时间在 5 年以内的有
19 人，占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
8 人潜逃时间长达十年以上。此
次回国自首的闫永明自 2001
年携巨款潜逃， 逃亡时间长达
15 年。此前已到案的戴学民、黄
玉荣、 张丽萍和朱海平等人均
潜逃海外十年以上。

今年 7 月 13 日回国投案自
首的“百名红通人员”朱海平，曾
任中国民航湖北省管理局财务
处副处长， 因涉嫌诈骗犯罪，于
1998 年 6 月逃往美国， 直至今
年 7 月， 朱海平外逃美国长达
18 年之久，这也是已归案“百名
红通人员”中外逃时间最长的。

/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闫永明在逮捕证上签字

投案自首 >>
闫永明回国认罪 退还巨额赃款

当天，在北京首都机场，“百名红通人员”第 5 号
嫌犯闫永明走下飞机，回国投案自首，并在逮捕证上
签字。 中纪委网站消息称，近年来，中新两国执法部
门就缉捕闫永明、 追缴其违法所得一直进行密切合
作。 闫永明最终选择认罪，退还巨额赃款，缴纳巨额
罚金并回国投案自首，对闫追逃追赃工作实现了“人
赃俱获、罪罚兼备”的目标。

2014 年以来，我国成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先后开展“天网 2015”
“天网 2016”专项行动。集中曝光国际刑警组织已发
布红色通缉令的 100 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
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中纪委网站披露了
上述外逃人员基本信息并分析指出， 百名外逃人员
近半数曾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
六成以上涉嫌贪污受贿，此外还有挪用公款、合同诈
骗、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骗、滥用职
权、骗取贷款、徇私舞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伟哥之父”>>��
20多岁成亿万富翁 携2.5亿逃亡

在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 2015 年 4 月
公布的百人红色通缉令中，闫永明位列第五位，罪名
是涉嫌职务侵占。

官方资料显示，1992 年 6 月 30 日，闫永明和别
人一起出资成立通化三利化工公司(以下简称“三利
化工”)，注册资本为 4.6 亿元人民币，其中闫永明个
人占 96%，成为通化乃至东北地区屈指可数的亿万
富翁。 这个时候的闫永明仅仅 20 多岁。

2000 年，三利化工在之后通过系列收购成为吉
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同时，闫永
明也进入公司董事会， 并于一个月后被推举为董事
长。 在通化金马董事长任上， 闫永明曾以 3.18 亿收
购号称“中国伟哥”的壮阳药物奇圣胶囊，因此被称
为“中国伟哥之父”。 2001 年，通化金马业绩直线下
降，亏损额达到 5.84 亿元。 同年 10 月，闫永明辞去
通化金马董事长一职，后畏罪携巨款逃至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而这笔巨款在国际通缉令显示有 2.5 亿
美元。

合作追逃>>
申请澳国籍失败银行资产被没收

闫永明出逃后先抵达澳大利
亚，并试图获得澳大利亚国籍，但没
有成功， 其后才移居新西兰。 2005
年 8 月 22 日，我国警方向国际刑警
组织申请发布了对闫永明的红色通
报， 并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就此案
开展合作。闫永明出逃之后，我国警

方、 澳大利亚警方对此案的追击一
直没有间断，并追回了一部分赃款。
2006 年，已经被国际刑警组织全球
通缉的闫永明在澳大利亚用“刘阳”
开设银行户头， 被澳大利亚政府发
现并被没收非法资产约 337 万澳
元，次年悉数移交我国。

赌场挥霍 >>
新西兰一个半小时输 2000万人民币

闫永明于 2002 年获得新西兰
永久居住权，2005 年申请入籍新西
兰 ，2008 年在舆论争议中获得批
准， 一年后因涉嫌伪造移民文件在
奥克兰机场被捕， 但在随后的官司
中，他于 2012 年被高等法院宣判无
罪。

《新西兰先驱报》 今年 2 月报道
称，闫永明在潜逃新西兰后，累计在新
西兰赌场参赌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
不但挥霍掉将近 12 亿元人民币，还
曾创下一天连赌超过 15 小时， 一个
半小时内输掉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等多项纪录。
虽然闫永明曾两次收到为期两年

的禁赌令，但他依然是个非常“勤劳”
的大赌客。 这让他成为该赌场的风云
人物，但被指责为有洗钱的嫌疑。 其中
一个例证是，某次，闫永明的太太通过
换汇公司， 转入了 230 万新元进自己
的银行账户， 然后将其存入了天空城
赌场的户头，但仅仅 30 分钟后，她和
闫永明便分别从赌场户头提取了 30
万和 20 万新元现金，然后在赌场内交
给了一个房产中介， 买了一套价值 50
万新元的公寓。

侦办成果 >>
涉嫌洗钱被调查上缴4285万新元财产

2014 年，在中新两国的合作下，
新西兰当局启动对闫永明涉嫌洗钱
的调查，并搜查他的豪华公寓，查封
约 4000 万新元资产， 包括一套超奢
华公寓、一辆宾利汽车、几个有定期
存款的银行账户等。

此外，在新西兰居住期间，闫永
明多次向新西兰工党和国家党政客
献金，在政界广泛收买人脉。 他还极
力打造“受迫害者”的形象，为自己脱
罪争取空间，比如一直声称自己若被
引渡回中国将被判处死刑，并被取走

身体器官等。 此外，他涉嫌在新西兰
通过复杂的洗钱手段隐匿巨额财富，
例如通过信托或者以他人姓名注册
的公司，控制房产和股权。

《新西兰先驱报》今年 8 月 23 日
报道称，新西兰警方日前证实，高等
法院批准警方与闫永明就一起洗钱
调查达成和解，闫永明须向警方上缴
4285 万新西兰元的财产。 新西兰警
方官员称，这是该国历史上金额最高
的一次财产充公，也是中新合作侦办
长达两年多的成果。


